
辽宁师范大学部门集中采购实施细则

第一条 部门集中采购由采购需求部门（单位）组织实施并

承担全部采购责任。采购与招标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采购办”）

对部门集中采购项目进行备案管理。

第二条 采购预算编制及审核

采购需求部门（单位）需在采购办规定时间内，在采购电子

信息化管理云平台（以下简称“采购云平台”）提交采购预算并

按照采购云平台提示的审核流程完成采购预算审核。

第三条 采购需求拟定

采购需求部门（单位）在申请采购前，需按照采购预算拟定

采购需求，填报《辽宁师范大学集中采购项目需求论证审批表》，

按照表格提示流程进行审批。

第四条 采购申请

采购需求部门（单位）经办人通过采购云平台填报采购申请，

并按照采购云平台提示的审核流程完成采购申请审核。采购办经

办人审核并确定部门集中采购的采购方式，最后由采购办负责人

审批。

第五条 采购执行

采购需求部门（单位）经办人按照采购云平台提示的采购流

程操作并执行采购。

评审原则：符合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低的原

则。如供应商最后报价相同，可以由采购云平台系统随机选定成



交供应商，也可以由评审人直接指定成交供应商。一次评审符合

采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供应商至少三家，二次评审符合采

购需求、质量和服务相等的供应商家数不限。

第六条 合同签订

选定供应商后，采购需求部门（单位）经办人在采购云平台

生成合同并审核合同内容，非学校合同范本的合同，还需经法务

办的律师审核。（若合同非采购办备案的必要项，采购需求部门

（单位）也可自行签订合同。）

供应商签字盖章后，采购需求部门（单位）负责人签订并加

盖部门（单位）公章，采购办经办人对签订后的合同进行备案，

由采购办负责人作为学校授权代表签字。

第七条 履约管理

采购项目履约管理由采购需求部门（单位）负责。

第八条 采购项目验收

采购项目完成后，采购需求部门（单位）经办人在采购云平

台生成验收文档。采购需求部门（单位）按照文档提示出具验收

意见并审批盖章，最后上传至采购云平台。（若验收文档非采购

办备案的必要项，采购需求部门（单位）也可自行验收归档。）

第九条 采购项目结算

采购项目申请结算时，采购需求部门（单位）经办人需按照

采购云平台提示的要求提交相关结算材料，由采购办经办人审核。

审核通过后，即完成了项目的全部采购备案工作。



涉及资产的，采购需求部门（单位）需按照资产管理处要求

办理固定资产增加、低值耐用品增加等。

发票签字按照《辽宁师范大学收支管理内部控制制度》有关

要求进行。完成全部采购备案工作，采购办经办人在发票上加盖

采购备案专用章并签字、采购办负责人签字。

第九条 采购项目归档

采购需求部门（单位）自行归档采购项目纸质文件材 料及

票据。采购办仅留存采购云平台中的电子文档。


